
高雄醫學大學停車場管理及使用細則 

100.03.10九十九學年度停車場管理委員會第一次修正通過 

100.06.21九十九學年度停車場管理委員會第二次修正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為保障校園區域內人員之安全，維護停車管理及交通秩序，訂定高雄醫學大學停車場 

管理及使用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車輛之通行係由警衛或保全人員於校門口實施查檢許可，得以放行進入本校。 

1. 除董事會及校長座車外，本校教職員工生一律憑車輛停車證進入停車場內停放車

輛。在職專班、推廣教育班學員來校上課時，得比照學生辦理。 

2. 來校洽公、送貨、上課、訪問等之車輛需三天前申請許可後，一律憑入校車輛許

可證進入校門。如需進入行政大樓得視狀況於校門口崗哨以有效證件換取臨時車

輛停車證，並由學校正門進出。 

3. 在本校長期施工單位之車輛，依規定申請核准後，憑入校車輛許可證進出校門。 

 

教職員工生車輛停車證收費標準： 

1. 汽車清潔費大車位每月 1100元，小車位每月 1000元。 

2. 機車清潔費每學年 100元。 

3. 腳踏車清潔費每學年 50元。 

4. 遺失汽、機車停車證辦理工本費 50元，腳踏車停車證辦理工本費 25元(如中途退、

休學或離職不另退款)。 

5. 其他類汽車收費標準： 

(1) 在職及推廣教育繳交一學年清潔費:一週上課一天 1400元、一週上課二天

2800元、一週上課三天 4200元、一週上課四天 5600元。 

(2) 夜校生上課期間內於下午 17:40時進場停放。遇假日上課時，可比照學校假

期彈性規定停放，清潔費每學年 2000元(限停操場地下 B2及 B3區域，採學

期繳或學年繳)。 

(3) 語言中心學員每學年清潔費 1400元。 

(4) 94巷里民每月清潔費 1238元。 

(5) 研究助理每月清潔費 1238元。 

(6) 廠商每月清潔費 1500元。 

(7) 代訓醫師比照教職員辦理。 

6. 繳費與退費: 

(1) 在職員工採扣薪及自費。自費採月繳、季繳、半年繳、年繳，自費繳交者必

須另洽車管會辦理。 

(2) 在校學生採月繳、季繳、半年繳、年繳(至車管會工讀生辦理繳費單至出納組

繳交)。 

(3) 辦理停止日時必須於當月份 25日前通知車管會下月份起放棄進入停車場內

停放車輛(本會採月計算故於當月份或中途退費不予受理)。 

(4) 退費方式:學校教職員工及附院職員工需以付款憑證辦理，須知會車管會審查

後得以辦理退費。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停車證申請方式: 

1. 教職員申請申請停車場網址 

資訊系統首頁>>T.教職員資訊系統>>T.5.總務資訊系統>>T.5.0.06.汽機車停車

位申請及列印 

2. 研究助理申請停車場網址 

資訊系統首頁>>T.教職員資訊系統>>T.D.研究助理系統>>T.D.2.1.汽機車停車位

申請及列印 

3. 學生申請停車場網址 

資訊系統首頁>>D.學生資訊系統>>D.5.總務資訊>>D.5.04.汽機車停車位申請及

列印 

4. 辦理學術研討會停車問題請洽停車場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車管會)(聯絡分

機:6988) 

 

停車證領取須知: 

1. 領取地點:勵學大樓提款機旁值班室(每學年度開始申請日至 9月 30日止)，10月

1日改至總務處事務組。 

2. 發給停車證僅表示允許該車輛在本校通行與停放。本校僅供車輛停放，不負保管

責任。凡重要物品必須自行保管。 

3. 本校得根據停車位數目及其他因素考量限制發給各種車輛停車證，車輛停車證發

給總數及分配方式，由車管會訂定及公告通知。 

4. 本校保留車輛停車證所有權，嚴重違反停車秩序或規範者得依規定收回或註銷停

車證，違規情節重大者得送車管會審議，停止申請車輛停放一年。 

5. 車輛停車證限原申請車輛按規定方式張貼使用，偽造、冒用、偷竊或轉借無效，

並追究申請人及使用人責任，原申請人離職或離校時停車證即失效。車輛停車證

如有遺失，原申請人得在簽具切結書後，另行繳費申領新車輛停車證。 

6. 場地外借，有關車輛進出本校數量之控制，依借用單位性質及其所需停車位得由

車管會考量實際情形核定，如確有需要，得設定臨時停車位。 

 

限制車輛行駛區域及時間： 

1. 除警衛勤務使用外校園內嚴禁機車、腳踏車行駛。 

2. 校園第二道柵欄內除董事會、校長座車外，其他如貴賓，公務車、殘障者車輛及

教職員汽車，須依規定申請否則禁止車輛任意進出，當日臨時性必須通知警衛室。

其他車輛須先行辦好入校車輛許可證並於警衛室換證後至指定地點卸貨及停車。 

3. 校園內含各建築物內（包括走廊）除殘障車、腳踏車、電動實驗車及手推車報備

核准外，全天禁止所有車輛停放或通行，違者除上鎖鏈外並送權責單位議處。前

述限制車輛行駛區域及時間，假日亦照常實施。 

4. 運動場及各種球場除公務車或工程作業車經報備核准外，全天禁止各種車輛進

入，綜合集會場之球場禁止各種車輛進入。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車輛之停放： 

1. 車輛停放位置以停車場之識別證及入校車輛許可證為主，嚴禁任意將車輛停放在

非指定位置。 

2. 車輛依停車證種類分別停放指定停車場。 

(1) 汽車停車場:操場地下停車場、和川停車場、綜合臨時停車場。 

(2) 機車停車場:操地下停車場、和川停車場。 

(3) 腳踏車停車場: 操場地下停車場、和川停車場、及東側圍牆內棚架停車場(停

車證三場適用)。 

3. 身心殘障車、校車、公務車、裝卸貨保留停車位，係供指定身份及單位之車輛專

用，其他車輛不得佔用 

4. 綜合臨時停車場車輛停放須知: 

(1) 兼任老師:依本校規定憑識別證停放(含和川停車場)。 

(2) 洽公、訪客、來賓:憑入校車輛申請許可證。 

(3) 附院特約醫師::憑特約醫師識別證停放，但由附院人力資源室報備停車場管

理委員會使得停車(含和川停車場)。 

5. 學校位於自忠街東側門之大門，僅供貨物搬運不提供車輛停放，需求者必須填寫

進入校園車輛申請許可證(申請者須三天前提出)許可後，於車輛到達時，須知會

由警衛人員負責開與關。 

6. 新館學生宿舍前廣場禁止停放。 

7. 在本校舉行各種活動之主辦單位，需辦理入校園車輛申請許可證，並依申請書指

定地點停放(辦理方式洽詢車管會，洽詢分機:6988/2132)。 

 

停車場開放與關閉時段: 

1. 操場場地下停車場 24小時開放(向自由路司令台兩處出入口方向於夜間 01:00時

關閉)。 

2. 和川停車場上午 06:30開，夜間 01:00關。 

 

違規處理： 

1. 未在規定位置停放之車輛均屬違規停車。 

2. 無證（包含失效、未辦停車證、未將停車證貼於車輛明顯處者、未辦理入校車輛

許可證）車輛，斜停放或停車格超線以外之停車均屬違規。 

3. 未在規定區域或時間內或停車場內以高速行駛之車輛均屬違規行為。 

4. 違規車輛在現場將執行第 1次勸告單張貼、第 2次現場或不影響他車行駛位置處

加上鎖鏈、第 3次取消停車資格、第 4 次停止 1年申請資格。非本校車輛凡未申

請許可、任意停放、佔用非停車場所，經發現均上鎖鏈告誡，嚴重者禁止入校。 

5. 不服取締之當事者，可在取締當日之一週內向車管會申訴，以一次為限。 

6. 來賓或廠商之違規車輛經警告 3次，禁止該人車入校園。 

7. 學年度內未繳清違規處理費之教職員生名單，則將違規事實移請人評會議處。 

 

 

 

 



第十條 

 

 

 

 

 

 

 

 

 

 

 

 

 

 

 

汽、機、腳踏車停放申請規範: 本會僅提供停車，車輛失竊或受損不負賠償之責。 

1. 車位係供自行開車者申請，停車位之申請須檢附本人之駕照及行照影本，車子若

非本人所有，而屬公司行號者須附使用同意書，屬直系親屬、配偶者且須附其身

份證正反面影本(腳踏車除外)。 

2. 董事長、董事或董事會顧問，免費停放本校停車場之固定車位。 

3. 限專任教職員工持有汽車駕照者申請。 

4. 校長、副校長（含卸任校長、副校長）、附院院長（含卸任附院院長）、學校五長、

學院院長、附院副院長、學校主任秘書及名譽教授優先保留車位，在校任教授職

務滿十六年者，不必抽籤可優先保留車位且由車管會按照擔任行政主管及年資規

劃Ｂ１及Ｂ２區停放。任教授職務未滿十六年者與教職員工一起依排汽量分別抽

籤分配，以上均需提出申請。 

5. 固定車位分配按教授、年資、行政即擔任主管 （依每新學年度之主管聘任名單，

但不含小港、大同醫院部份）及每新學年度之學年度擔任主治醫師、總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不含小港醫院）之合計點數依順序分配。教授資格之認定以申請截止

前學校核發之聘書為準。 

6. 年資係以在校（院）服務年資採計（不必連續），滿一年者一點，未滿部份不予計

算。 

7. 教授、行政主管及主治醫師、總住院醫師之點數如左：（教授：十五點、含年資加 

總）。（一級主管：十 點、含年資加總）。二級主管以下：五點。主治醫師、總住

院醫師：五點、含年資加總）。一級及二級以下主管之認定由學校及附院人事室認

定。一人兼不同主管，僅可採記一項最高職務者。 

8. 不得申請車位供他人使用，如有違規，則依本校相關法令或規定辦法處理，並取

消申請資格。 

9. 已分配有汽車固定車位者，如離職請知會車管會如出國進修及其他因素須請假三

個月(含)以上者，請假期間，由候補者依順位遞補，俟原申請者返校後歸還其車

位。 

10. 操場地下二樓及三樓、和川停車場之車位在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學校可因需

要調撥使用。分配操場地下停車場二樓及三樓之車位，在星期六、日採先到先停

方式停車。 

11. 經核定通知抽籤後配有車位者，必須按規定停放，違規者提報車管會取消停放資

格一年。 

12. 和川停車場每年承租乙次，提供教職員工生及研究助理憑識別證入場停放（停車

時間上午六時三十分至凌晨一時止，其它時段門會上鎖且無人駐守管理無法進

出），辦理時同學校申請方式之，原每位每月須負擔租金 1238元，教職員工停放

清潔維護費之差額補助，由學校或(醫院)補貼每月每人 238元。 

13. 本校進駐廠商限申請和川停車場(育成中心廠商每月 1500元)，同教職員工辦理方

式。 

14. 舊學年度之識別證適用至隔年八月卅一日止，新學年度識別證於九月一日起開始

使用。 

15. 本校學年度之汽車識別證，請置於車窗內擋風玻璃前左下方處，機車、腳踏車則

貼于車輛前左方。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16. 教職員工汽車辦理自每學年度 7月 15日至新學年度 8月 15日 17:00截止。教職

員工、學生、研究助理機腳踏車於每新學年度辦理 9月 1日受理申請（員工機、

腳踏車及學生汽、機、腳踏車憑申請書辦理證照查驗、繳費領據、領取車證）。 

17. 學校網路登入本申請書於學年度作業期間內同時關閉，如未依規定登入申請或逾

時辦理，恕不受理(作業期間內逾時者，不以點數列入異動遞補，則以先後順序辦

理異動遞補)。 

18. 機車請務必依規定進行排氣定期檢測。 

19. 教職員不列印申請書，關於汽車位申請書審核通過後，有關抽籤、不抽籤、編入

和川車場、後補位等，將登入於申請書內提供查閱。 

20. 車位補位方式:地停出缺時，由和川停車場停放者優先遞補，和川停車場出缺時由

年度作業之後補名冊內順序遞補(通知後補人員當日起於 3天內必須回覆車管會，

否則以棄權論)。 

 

和川停車場部份：（ＡＭ0630－ＡＭ0100） 

1. 汽車辦理限 210個車位，採非固定式停車，提供教職員工 160位，其他年級學生

及研究助理 50位。憑識別證入場停放，教職員工部份直接由薪水扣除。 

2. 分配方式，與學校操場地下室固定車位辦法分配同（人數未滿時，採先到先停方

式停車，如人數超額時依點數分配之），但未審核通過操場地下停車者憑通知書

三天內，持通知書並依車管會審核分配辦理領證，逾期恕不受理。 

 

操場地下停車場（學生）部份：(全日開放) 

1. 提供學生操場地下停車場四十個固定車位申請，（實習醫師十八位同教職員工抽

籤，其他年級二十二位請詳閱學生公告辦理）。清潔維護費可分學年或學期、季、

月繳交，抽籤完後逾三日未繳費者，視同自動取消停車資格。申請人數超額時，

以抽籤決定。申請人數不足時，車位撥與教職員工車位使用（學生汽車部份請列

印申請書至車管會辦理）。 

2. 晚上或星期六、日上課之學生不限名額。夜間上課學生，下午五時四十分後採非

固定車位停放且不得停放過夜，星期六、日上課時段採非固定車位 停放，但亦

不得停放過夜，違者取消停放資格。繳清潔維護費每一學年計 2000元。非固定

車位限停放操場地下停車場 B2及 B3。 

 

車輛停放規定： 

1. 車輛進場、出場及停放必須遵守標誌、號誌、標線、標示及警衛、管理人員指揮。 

2. 車輛在校區內每小時限速廿公里以下，停放於規定之停車區內，如停車場內規定

位置已滿，不得違規停車，立即駛出校區。 

3. 本校停車場僅提供車輛停放車位，不負保管責任，如停放車輛車遺失、碰損及其

它因災害造成損失，本校不負任何責任。 

4. 在校區如因駕駛人疏忽或不當行為，損及他人車輛或場內設施或傷及他人，駕駛

人及車主必須負責賠償及法律責任。 

5. 停車場內停放車輛，嚴禁攜帶違禁品，如有發現立即通知警衛隊報請治安單位處

理並知會校安中心。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6. 非本校院員工車輛經檢舉在校內違規停放未駛離，保全人員應立即通知警衛隊會

同車管會處理並知會相關單位處理。 

7. 停於本停車場內之車輛，因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遭受損害時，本停車場概不負任

何賠償責任。並請自行於七十二小時內處理車輛。 

8. 停車場凡進場或出場必須打開前頭燈，入場應遵守交通秩序與指引標示行駛並減

速慢行，嚴禁在停車場作危險動作或賽車行為(經勸導無效者將取消停車資格)，

如損壞本停車場之機器設備、校區設施、撞傷人或損及他人車輛，車輛駕駛人及

車主應負賠償及法律責任。 

9. 一般車輛佔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時或停車嚴重影響行車動線者，本校警衛或保

全人員協助處理。 

 

機車停放規定： 

1. 停車場之機車、腳踏車凡進場或出場必須打開前頭燈，入場應減速慢行注意安

全，時速不得超過 20公里。 

2. 機車、腳踏車進入停車場，應依規劃之停車位停放整齊，嚴禁佔用通道、出入口

及殘障停車位，若有嚴重影響行車動線及佔用殘障停車位，經警衛或保全人員通

知，必須改善若嚴重違規者將取消其停放資格。 

3. 停車場內如因騎乘不當或疏忽，損及他人車輛或場內設備或傷及他人，車主須負

賠償及法律責任。 

 

問題諮詢處理: 

如發現有可疑或人為破壞（拆解）、散發傳單或不當行為之情形時，請立即通知停車

場管理員及通報警衛隊（2188）或保全人員處理（2189）、和川保全人員處理（2171）。 

 

機車及腳踏車廢棄物處理依據: 

1. 奉學校長官指示辦理。 

2. 經車管會會議決議後簽核辦理。 

 

機車及腳踏車處理目的: 

係指停車場內有關不符合現場所規範，並且常態性將個人機車及腳踏車遺置或留棄，

有影響到合乎規範之使用者權益，必須作場內淨空與廢棄物清除。 

 

停車場及校園內之廢棄機車及腳踏車處理原則： 

機車及腳踏車係指使用者所留置於本校停車場或校園內，經查為車體髒污、銹蝕、破

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之車輛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車，其他符合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公告認定標準之車輛。 

 

機車及腳踏車廢棄物處理方式: 

1. 通知本校教職員工生並張貼公告於明顯位置處。 

2. 請學務處生輔組、學生會長或學生權益部長協助公告。 

3. 時間、日期、期限。 

4. 處理廢棄物原則。 



 

 

 

 

 

 

 

 

 

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5. 現場車輛張貼廢棄物單。 

6. 公告期限為 3個月車主認領方式經張貼後必須告知車管會以避免再列為廢棄物處

理(車主取回填妥領具單，領回車輛須保持整潔外並依規定申請新學年度停車

證)。 

7. 清理後廢棄物集中處。 

8. 3個月後交由總務處事務組單位處理(以相關廢棄物規定處理之)及轄區派出所處

理(有牌照機車廢棄物)單位回收處理。 

9. 照相存證。 

 

機車及腳踏車廢棄物實施時間:於每年辦理一次，辦理時間為 9月份開始。 

 

維護校園訂定停車違規罰則工作項目: 

1. 目的:為維護校園景觀促使教職員工生在使用交通工具之汽、機、腳踏車等，應

遵循規定停放秩序。 

2. 依據:本校區域內人員與車輛安全維護、整潔、寧靜，特訂定本規定來管理維護

及處理，使得有所遵循、加以改善停車管理及交通秩序之強化。 

3. 辦法:凡入本校未依「汽、機、腳踏車停放規定」停車者，依違規情況者論處。 

 

(一)違規者現場將予以上鎖並張貼違規告示(範例)及違規勸告單。 

    1.汽車鎖鏈。                2.機、腳踏車鎖鏈。 

 

 

 

 

     

3.違規張貼告示(範例)及違規勸告單。 

 

 

 

 

 

 

 

(二)經查獲二次違規屬實（照相存證）並開立違規取締單 3日內，至學校出納組繳納  

    汽車罰款:100元、機車罰款:50元、腳踏車罰款:25元。 

     (附件:開立違規取締單)→ 

 

 

 

 

(三)每逾期繳款一日加罰汽車罰款:50元、機車罰款:25元、腳踏車罰款:10元 

     (以此類推)。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違規項目如下:(嚴重違規註銷或收回停車證。) 

1. 本區域禁止停車(指非停車場地嚴禁停放)。 

2. 違反本校規定禁止再入校園內。 

3. 未經許可擅入校園內任意停車。 

4. 無本學年度停車識別證。 

5. 非車位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6. 車輛斜停放於車格內未改善。 

7. 任意佔用車道。 

8. 佔用車位(身心障礙車位)。 

9. 未依遵守指定停車。 

10. 任意佔用迴轉空間等區域。 

11. 非本場所停車識別證。 

12. 影響專屬車主權益。車格並排影響他人使用。 

13. 違規車輛上鎖後，請洽詢警衛室。 

 

執行察查與取締單位:警衛與保全人員。 

 

車輛經警衛與保全人員執行上鎖鏈後，嚴禁私自拆卸鎖鏈或將車移動，以避免有損壞

情形發生，如自行移動遭受損須自行負責。 

 

本細則經停車場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